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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115年 4月 19日 

     新聞聯絡人：林俊宏秘書長 

     電話：0988-213166 
 

全國律師聯合會新聞稿 

本會前於 114 年 8 月 15 日就劉姓中國律師於台中地方法院執行律師業

務涉嫌違反《律師法》第 127 條一事發表聲明，並就此依法提出告發，促請

偵查機關依法訴追。惟本會近日收受台中地方檢察署不起訴處分書，經審酌

其理由後，認該處分於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上均有重大違誤，不僅難以令人

信服，亦對我國律師制度與法律秩序造成不良影響，本會對此結果深表遺憾，

並提出嚴正聲明如下： 

一、 本件不起訴處分之判斷核心在於「意圖營利」要件。不起訴處分書明確

記載，被告收取報酬總額為人民幣五萬元，並採取先收取二萬元、案件

終結後再收取尾款之方式 。然此種報酬給付安排係連結個案進程及其

結果，二者具有高度的個案連結性，無論從法律實務或一般經驗觀察，

均屬典型附隨於個案之法律服務報酬。然台中地檢署竟以其係公司法

務顧問報酬為由，認定個案不具營利意圖，顯然忽略報酬與個案間之

實質連結，將形式名目置於實質內容之上，明顯違反經驗法則。若在此

等具體收費事實下仍否認營利意圖，則任何違法執業行為，皆可藉由

顧問或內部法務名義規避規範，恐使《律師法》第 127 條之規定形同

虛設。 

二、 進一步而言，本件不起訴處分之影響，非僅止於本件個案，恐對我國律

師證照制度產生結構性衝擊。我國律師制度係透過國家考試、專業訓

練及倫理規範所建立之專業門檻，以確保法律服務品質並保障當事人

權益。然而，依本件處分之邏輯，未具我國律師資格之外國律師，得以

透過企業法務或顧問名義，實質參與訴訟並提供法律服務，甚至收取

與個案相關之報酬，而不受律師法規範。此種見解，形同開啟規避制度

之通道，使外國律師得繞道進入我國法律服務市場，對當事人權益及

法治基礎均構成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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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此外，本案亦凸顯現行對外國律師來台從事法律事務之監管機制仍有

不足。依現行法制，外國律師尚須經許可並加入律師公會始得執業，而

中國律師更無開放其在台從事律師業務之法律依據 。然本件卻出現中

國律師以訴訟代理人身分入境並實際參與訴訟之情形，顯示入境審查、

身分認定與實際活動監督之間，存在制度銜接不全之問題。若未即時

檢討並強化相關機制，類似情形勢將反覆發生。本會將持續與相關主

管機關溝通，並要求強化審查及管控機制，以防止外國律師違法於我

國執行律師業務之情形再次發生。 

四、 再者，法院於訴訟代理人資格之審查亦負有重要把關責任。訴訟代理

制度係以專業性為基礎，並以律師資格作為核心門檻，以確保程序正

當性與法律服務品質。對於未具我國律師資格而擔任訴訟代理人之情

形，本應採取嚴格審查，除法律明文例外外，原則上不應允許。若僅以

形式身分作為判斷依據，而未進行實質審查，恐難遏止未具我國律師

資格之人違法執行律師業務之違法亂象。 

五、 綜上所述，本件不起訴處分不僅涉及個案事實之認定，更關乎我國律

師制度之核心價值與法律秩序之維繫。本會對本件不起訴處分之結論

難以苟同，後續將持續與相關主管機關溝通及討論，並要求進行制度

檢討與修正，以維我國法律制序之健全及當事人權益之保障。 

 


